
 

《《《《內地判決內地判決內地判決內地判決 (交互交互交互交互強制強制強制強制執行執行執行執行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綜合回應代表團體及意見書就綜合回應代表團體及意見書就綜合回應代表團體及意見書就綜合回應代表團體及意見書就條例條例條例條例草案發表草案發表草案發表草案發表的意見的意見的意見的意見  

 

 法 案 委 員 會 與 團 體 代 表 及 政 府 當 局 在 2 0 0 7 年 5 月 5 日 舉 行 會 議 。

會 前 ， 下 列 團 體 ／ 人 士 亦 提 交 了 書 面 意 見 書 －  

(a) 香 港 律 師 會 ；  

(b) 香 港 中 華 廠 商 聯 合 會 ；  

(c) 香 港 中 華 總 商 會 ；  

(d) 王 友 金 先 生 ；  

(e) 香 港 大 律 師 公 會 ； 及  

(f) 香 港 社 區 組 織 協 會 。  

2 .  除 提 交 書 面 意 見 書 外，大 律 師 公 會 和 王 先 生 亦 出 席 上 述 會 議，發 表

意 見 。 下 列 團 體 亦 有 派 代 表 出 席 是 次 會 議 表 達 意 見 －  

(a) 國 際 商 會 － 中 國 香 港  

(b) 法 國 工 商 總 會  

(c) 香 港 仲 裁 司 學 會  

對 於 這 些 團 體 代 表 就 條 例 草 案 發 表 的 意 見 和 評 論 ， 政 府 當 局 的 回 應 如

下 。  

I .  大律師公會的大律師公會的大律師公會的大律師公會的意見意見意見意見  

第第第第 2 ( 1 )條條條條 ：：：： 定 義定 義定 義定 義  

3 .  就 大 律 師 公 會 對 “認 可 基 層 人 民 法 院 ”的 定 義 及 該 定 義 與 第 2 5 條 的

關 係 提 出 的 意 見，政 府 當 局 已 在 對 2 0 0 7年 4 月 3 0 日 會 議 上 所 提 事 項 的

回 應 ( “政 府 當 局 的 回 應 ” )的 文 件 中 處 理 。 政 府 當 局 將 以 該 文 件 第 1 7 至

2 1 段 所 載 內 容 作 為 對 此 的 回 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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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同 樣 地，政 府 當 局 的 回 應 亦 已 處 理 大 律 師 公 會 對 “指 明 合 約 ”的 定 義

所 提 出 的 意 見 。 我 們 將 以 該 文 件 第 9 至 1 6 段 的 內 容 作 為 回 應 。  

第第第第 2 ( 2 )條條條條 ：：：： 內 地 法 律 用 詞內 地 法 律 用 詞內 地 法 律 用 詞內 地 法 律 用 詞 的 釋 義的 釋 義的 釋 義的 釋 義  

5 .  政 府 當 局 的 回 應 第 2 2 至 2 6 段 已 處 理 這 方 面 的 事 宜 。  

條 例 草 案條 例 草 案條 例 草 案條 例 草 案 第第第第 3 條條條條  

6 .  大 律 師 公 會 認 為，條 例 草 案 第 3 ( 1 )及 ( 2 )條 的 中 文 本 未 能 忠 實 反 映 於

2 0 0 6 年 7 月 1 4 日 簽 署 的 《 關 於 內 地 與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法 院 相 互 認 可 和

執 行 當 事 人 協 議 管 轄 的 民 商 事 案 件 判 決 的 安 排 》 (《 安 排 》 )第 三 條 第 一

款 的 意 思。 這 個 看 法 並 非 完 全 正 確，因 為 條 例 草 案 第 3 條 的 中 文 本 並 沒

有 排 除 合 約 各 方 為 解 決 在 與 指 明 合 約 有 關 的 情 況 下 產 生 的 爭 議 而 訂 立

的 選 用 法 院 協 議。條 例 草 案 第 3 ( 1 )和 ( 2 )條 的 中 文 本 以 下 述 方 式 反 映 選 用

法 院 協 議 與 指 明 合 約 的 關 連 ：  

“由 指 明 合 約 的 各 方 訂 立 的 協 議 … … 指 明 由 … … 法 院 裁 定 在……與

該指明合約有關連的情況下產生的爭議…… ”  

條 例 草 案 第條 例 草 案 第條 例 草 案 第條 例 草 案 第 5 ( 2 ) ( b )條條條條 －－－－－－－－ 與與與與 《《《《 安 排安 排安 排安 排 》》》》 的 用 語 不 一 致的 用 語 不 一 致的 用 語 不 一 致的 用 語 不 一 致  

7 .  條 例 草 案 第 5 ( 2 ) ( b )條 採 用 了 “依 據 ”而 非 “具 有 [書 面 管 轄 協 議 ] ”，不

能 說 是 與 《 安 排 》 第 一 條 不 一 致 。 “依 據 ”一 詞 反 映 了 《 安 排 》 的 規 定 ，

即 有 關 的 內 地 判 決 須 以 當 事 人 之 間 的 管 轄 協 議 為 根 據 。  

條 例 草 案 第條 例 草 案 第條 例 草 案 第條 例 草 案 第 6 條條條條  

8 .  政 府 當 局 不 同 意 條 例 草 案 第 6 ( 1 ) ( d )條 的 涵 義 較 《 安 排 》 第 二 條 第

(一 ) ( 2 )項 所 提 述 的 “提 審 ”更 廣 泛 。 在 條 例 草 案 第 6 ( 1 ) ( d )條 提 述 “除 非 原

審 法 院 是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是 有 必 要 的 ， 因 為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是 內 地 最 高 級

別 的 法 院 ， “由 上 一 級 法 院 提 審 ”這 個 概 念 不 適 用 於 該 法 院 。  

條 例 草 案 第條 例 草 案 第條 例 草 案 第條 例 草 案 第 7 條條條條  

9 .  條 例 草 案 第 7 條 訂 明 申 請 登 記 內 地 判 決 的 期 限，也 適 用 於 被 規 定 分

期 履 行 的 內 地 判 決。 如 某 內 地 判 決 被 規 定 須 分 期 履 行，判 定 債 權 人 可 根

據 第 1 3 條 申 請 登 記 該 判 決 的 任 何 部 分 。 第 7 條 與 第 1 3 ( 2 ) ( c )條 互 相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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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由 於 第 1 3 ( 2 ) ( c )條 規 定，就 將 內 地 判 決 的 任 何 部 分 登 記 的 申 請 而 言 ，

本 條 例 草 案 的 其 他 條 文 (包 括 第 7 條 )須 據 此 解 釋 及 適 用 。  

條 例 草 案 第條 例 草 案 第條 例 草 案 第條 例 草 案 第 1 8 條條條條  

1 0 .  條 例 草 案 第 1 8 條 載 列 在 何 種 情 況 下 原 訟 法 庭 須 將 內 地 判 決 的 登 記

作 廢 。 指 定 法 院 (即 條 例 草 案 所 指 的 內 地 法 院 )最 適 宜 應 用 其 有 關 選 用 法

院 協 議 有 效 性 的 法 律 ， 原 因 是 《 安 排 》 用 以 測 試 協 議 是 否 有 效 的 準 則 ，

是 參 照 指 定 法 院 的 法 律。如 內 地 法 院 已 根 據 內 地 法 律，就 選 用 內 地 法 院

協 議 的 有 效 性 作 出 裁 定 (判 決 所 證 明 者 )， 香 港 法 院 便 不 宜 應 用 內 地 法 律

來 覆 核 選 用 法 院 協 議 的 有 效 性 。  

條條條條 例例例例 草 案草 案草 案草 案 附 表附 表附 表附 表 2：：：： 證 明 文 件 的證 明 文 件 的證 明 文 件 的證 明 文 件 的 中 文 譯 本中 文 譯 本中 文 譯 本中 文 譯 本  

1 1 .  建 議 的《 高 等 法 院 規 則 》第 7 1 B 號 命 令 第 2 條 規 則 和《 區 域 法 院 規

則 》第 4 2 號 命 令 第 6 條 規 則 ， 沿 用 現 行《 高 等 法 院 規 則 》第 7 1 號 命 令

第 1 3 條 規 則 的 做 法 。 現 行 《 高 等 法 院 規 則 》 第 7 1 號 命 令 第 1 3 條 規 則

並 無 訂 定 具 體 條 文，規 定 尋 求 在 第 3 1 9 章 所 涵 蓋 的 外 地 國 家 執 行 香 港 法

院 判 決 時 ， 須 提 交 翻 譯 成 該 外 地 國 家 法 定 語 文 的 經 核 證 譯 本 。  

1 2 .  根 據《 安 排 》第 六 條 第 二 款，為 申 請 認 可 和 執 行 香 港 法 院 判 決 而 向

內 地 人 民 法 院 提 交 的 文 件 如 沒 有 中 文 文 本，申 請 人 應 當 提 交 證 明 無 誤 的

中 文 譯 本。 由 於 提 交 中 文 譯 本 的 規 定 關 乎 向 人 民 法 院 提 出 的 申 請， 政 府

當 局 認 為 此 事 應 由 內 地 法 院 在 認 為 適 合 的 情 況 下 加 以 規 管 。 1 

1 3 .  此 外，政 府 當 局 認 為，申 請 人 如 欲 取 得 有 關 文 件 的 中 文 譯 本，以 支

持 尋 求 在 內 地 執 行 香 港 判 決 的 申 請，便 應 自 行 支 付 所 需 費 用。這 做 法 與

第 3 1 9 章 的 現 行 制 度 一 致 。  

                                                      

1  請注意：內地與香港特區於 1999年簽署的《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相互執行仲
裁裁決的安排》第四條亦訂明，如有關文件沒有中文文本，必須提交正式證明的中

文譯本。正如《安排》第六條，該條文並無指明應向哪個機構索取中文譯本，亦無

提及取得中文譯本的方法。此外，最高人民法院為施行上述 1999年簽署的安排而發
布的司法解釋，也沒有處理這些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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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附 表附 表附 表 2︰︰︰︰ 可 提 出可 提 出可 提 出可 提 出 司 法 覆 核 的 判 決司 法 覆 核 的 判 決司 法 覆 核 的 判 決司 法 覆 核 的 判 決  

1 4 .  建 議 的 《 區 域 法 院 規 則 》 第 4 2 號 命 令 第 6 ( 1 )條 規 則 適 用 於 根 據 條

例 草 案 第 2 1 條 提 出 的 申 請 。 由 區 域 法 院 作 出 有 關 的 香 港 判 決 ， 相 應 地

受 條 例 草 案 第 3 ( 1 )條 所 界 定 的 “選 用 香 港 法 院 協 議 ”規 限 ， 並 應 涉 及 業 務

與 業 務 間 的 合 同 。  

1 5 .  理 論 上 ， 當 事 人 可 就 區 域 法 院 作 出 的 決 定 向 原 訟 法 庭 提 出 司 法 覆

核 。 然 而 ， 《 高 等 法 院 規 則 》 第 5 3 號 命 令 似 乎 與 《 安 排 》 所 指 定 的 民

商 事 案 件 不 大 相 關 。 與 條 例 草 案 有 關 的 司 法 覆 核 範 疇 (如 有 的 話 )， 只 限

於 區 域 法 院 作 出 的 民 事 判 決， 但 以 作 為 其 他 補 救 方 法，該 等 判 決 可 透 過

向 上 訴 法 庭 提 出 上 訴 覆 核 其 內 容 。 2 

1 6 .  有 意 見 認 為，即 使 有 任 何 提 出 司 法 覆 核 的 理 據，法 庭 一 般 會 要 求 申

請 人 在 申 請 司 法 覆 核 之 前， 尋 求 其 他 補 救 方 法。 而 法 庭 准 許 申 請 人 在 沒

有 尋 求 所 有 其 他 補 救 方 法 前 提 出 司 法 覆 核 申 請 的 例 外 情 況，似 乎 不 適 用

於 《 安 排 》 所 涵 蓋 的 有 關 民 商 事 案 件 3。  

建 議 的建 議 的建 議 的建 議 的 《《《《 高 等 法 院 規 則高 等 法 院 規 則高 等 法 院 規 則高 等 法 院 規 則 》》》》 第第第第 7 1 B 號 命 令號 命 令號 命 令號 命 令 及及及及 《《《《 區 域 法 院 規 則區 域 法 院 規 則區 域 法 院 規 則區 域 法 院 規 則 》》》》 第第第第 4 2

號 命 令 第號 命 令 第號 命 令 第號 命 令 第 6 ( 4 )條 規 則條 規 則條 規 則條 規 則  

1 7 .  《 高 等 法 院 規 則 》第 7 1 B 號 命 令 第 2 ( 4 )條 規 則 訂 明，高 等 法 院 根 據

《 條 例 草 案 》 第 2 1 ( 3 )條 發 出 的 證 明 書 ， 須 述 明 有 關 判 決 的 生 效 日 期 (第

( e )項 )及 上 訴 時 限 已 經 屆 滿 或 上 訴 時 限 將 於 何 日 屆 滿 (視 屬 何 情 況 而

定 )，以 及 是 否 已 有 針 對 有 關 判 決 的 上 訴 通 知 書 登 錄 (第 ( g )及 ( h )項 )。《 區

域 法 院 規 則 》 第 4 2 號 命 令 第 6 ( 4 )條 規 則 亦 有 類 似 的 條 文 。 政 府 當 局 認

為 這 些 條 文 應 可 處 理 《 安 排 》 第 二 條 有 關 “具 有 執 行 力 的 終 審 判 決 ”的 規

定 。  

                                                      

2  (見《高等法院規則》第 59 號命令第 19 條規則及《 2007年香港民事訴訟程序》第 1
冊第 59/19/1及 59/19/3段的評述 )  

3  見《 2007年香港民事訴訟程序》第 1 冊第 53/14/13段第 4 節的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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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議 的建 議 的建 議 的建 議 的《《《《 高 等 法 院 規 則高 等 法 院 規 則高 等 法 院 規 則高 等 法 院 規 則 》》》》第第第第 7 1 B 號 命 令號 命 令號 命 令號 命 令 第第第第 2 條 規 則條 規 則條 規 則條 規 則 及及及及《《《《 區 域 法 院 規區 域 法 院 規區 域 法 院 規區 域 法 院 規

則則則則 》》》》 第第第第 4 2 號 命 令 第號 命 令 第號 命 令 第號 命 令 第 6 條 規 則條 規 則條 規 則條 規 則  

1 8 .  《 安 排 》 第 五 條 第 二 款 訂 明 ， “已 經 部 分 或 者 全 部 執 行 判 決 的 法 院

應 當 根 據 對 方 法 院 的 要 求 提 供 已 執 行 判 決 的 情 況 。 ”政 府 當 局 已 注 意 到

這 項 規 定，故 於《 高 等 法 院 規 則 》第 7 1 A 號 命 令 第 3 ( 1 ) ( c ) ( i i i )條 規 則 中

訂 明，為 支 持 要 求 登 記 內 地 判 決 的 申 請， 申 請 人 須 在 支 持 申 請 的 誓 章 中

述 明 “有 否 在 香 港 採 取 任 何 行 動 以 強 制 執 行 有 關 判 決 ， 如 有 的 話 ， 則 亦

須 述 明 該 等 強 制 執 行 的 詳 情 。 ”同 樣 ， 申 請 人 提 出 申 請 ， 要 求 法 院 根 據

《 高 等 法 院 規 則 》 第 7 1 B 號 命 令 第 2 條 或 《 區 域 法 院 規 則 》 第 4 2 號 命

令 第 6 條 規 則 就 香 港 判 決 申 請 發 出 證 明 書 時 ， 亦 須 提 供 類 似 的 資 料 。  

1 9 .  提 供 該 等 資 料 有 助 任 何 一 方 法 院 了 解 已 在 對 方 採 取 的 強 制 執 行 判

決 的 詳 情 。 政 府 當 局 認 為 不 宜 就 司 法 機 構 與 其 他 司 法 機 關 之 間 的 聯 繫 ，

制 定 法 例 條 文 ， 而 執 行 該 等 條 文 亦 十 分 困 難 。  

附 表附 表附 表附 表 2 第第第第 3 段段段段 －－－－－－－－ 對對對對 《《《《 外 地 判 決外 地 判 決外 地 判 決外 地 判 決 (限 制 承 認 及 強 制 執 行限 制 承 認 及 強 制 執 行限 制 承 認 及 強 制 執 行限 制 承 認 及 強 制 執 行 )條 例條 例條 例條 例 》》》》 (第第第第 4 6

章章章章 )作 出作 出作 出作 出 的的的的 修 訂修 訂修 訂修 訂  

2 0 .  大 律 師 公 會 質 疑 政 府 當 局 修 訂 第 4 6 章 的 理 據。有 關 修 訂 令 符 合《 條

例 草 案 》第 5 ( 2 ) ( a )至 ( e )條 規 定 的 內 地 判 決 或 其 任 何 部 分，排 除 在 該 條 例

的 範 圍 內 。 在 檢 討 過 第 4 6 章 的 條 文 後 ， 政 府 當 局 現 認 同 無 須 作 出 這 項

修 訂 。  

2 1 .  政 府 當 局 是 為 了 謹 慎 行 事 才 提 出 這 項 修 訂 。 因 為 第 4 6 章 第 3 ( 2 )條

和《 安 排 》第 九 條 第 一 款 對 選 定 訴 訟 地 協 議 是 否 有 效 ，採 用 不 同 的 測 試

準 則 。 由 於 第 4 6 章 旨 在 處 理 違 反 選 定 訴 訟 地 協 議 而 作 出 的 海 外 判 決 ，

政 府 當 局 認 為，該 條 同 樣 應 適 用 於 違 反 選 用 內 地 法 院 的 選 定 訴 訟 地 協 議

而 作 出 的 海 外 決 判 ， 不 管 有 關 協 議 是 否 符 合 條 例 草 案 “選 用 內 地 法 院 協

議 ”的 定 義 。 因 此 ， 政 府 當 局 將 提 出 委 員 會 審 議 階 段 修 正 案 ， 把 附 表 2

第 3 段 從 條 例 草 案 中 刪 除 。  

自 然 公 正自 然 公 正自 然 公 正自 然 公 正 －－－－－－－－ 《《《《 安 排安 排安 排安 排 》》》》 第第第第 九九九九 條條條條  

2 2 .  由 於 內 地 法 律 制 度 之 下 並 無 “自 然 公 正 ”的 用 詞，因 此 難 以 將 該 詞 明

文 納 入 條 例 草 案 內， 作 為 兩 地 根 據《 安 排 》第 九 條 的 規 定 拒 絕 強 制 執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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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 決 的 共 同 理 據 。 不 過 ， 《 安 排 》 第 九 條 第 (四 )項 卻 與 自 然 公 正 的 概 念

有 關 連 。 此 外 ， 不 少 作 者 曾 指 出 自 然 公 正 有 時 可 與 “公 共 政 策 ”和 “欺 詐 ”

重 叠 ， 根 據 《 安 排 》 第 九 條 第 二 款 可 援 引 “公 共 政 策 ”和 “欺 詐 ”為 理 由 向

香 港 法 院 提 出 抗 辯 4。 我 們 認 為 《 安 排 》 第 九 條 (條 例 草 案 第 1 8 條 )所 提

供 的 保 障 ， 與 《 外 地 判 決 (交 互 強 制 執 行 )條 例 》 (第 3 1 9 章 )第 4 及 第 5

條 為 執 行 其 他 外 地 判 決 所 訂 明 的 保 障 相 若 。  

大 律 師 公 會 在大 律 師 公 會 在大 律 師 公 會 在大 律 師 公 會 在 2 0 0 7年年年年 5 月月月月 1 1 日 提 出 的 意 見日 提 出 的 意 見日 提 出 的 意 見日 提 出 的 意 見  

2 3 .  就 大 律 師 公 會 對 “選 擇 訴 訟 地 ”的 意 見，政 府 當 局 並 無 特 別 意 見，但

只 想 重 申 我 們 就 普 通 法 對 此 點 的 立 場 所 作 的 評 述，有 關 詳 情 已 載 於 2 0 0 7

年 5 月 1 1 日 提 交 條 例 草 案 委 員 會 的 文 件 內 。 我 們 想 補 充 的 是 ， 政 府 當

局 希 望 藉《 安 排 》的 落 實 ， 可 以 鼓 勵 與 訟 各 方 在 可 行 情 況 下 選 用 香 港 法

院 作 為 解 決 糾 紛 的 訴 訟 地。這 與 政 府 當 局 推 廣 香 港 作 為 區 域 性 調 解 商 業

糾 紛 服 務 中 心 的 長 遠 目 標 是 一 致 的 。  

2 4 .  大 律 師 公 會 認 為 不 應 在 交 互 強 制 執 行 判 決 的 範 疇 中，通 過 立 法 處 理

不 平 等 議 價 能 力 的 問 題 ， 政 府 同 意 這 個 看 法 。 我 們 注 意 到 ， 第 3 1 9 章 並

無 任 何 這 類 條 文 適 用 於 普 通 法 司 法 管 轄 區 和 非 普 通 法 司 法 管 轄 區 的 民

商 事 判 決。 此 外，藉 法 律 條 文 訂 明 怎 樣 才 構 成 不 平 等 議 價 能 力 是 不 可 行

的 。  

 

I I .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和和和和 香港中華總商會的意見香港中華總商會的意見香港中華總商會的意見香港中華總商會的意見  

2 5 .  香 港 中 華 廠 商 聯 合 會 和 香 港 中 華 總 商 會 對 於 政 府 提 出 條 例 草 案 以

實 施 《 安 排 》， 均 表 示 審 慎 歡 迎 。 然 而 ， 該 兩 個 團 體 對 於 在 內 地 執 行 判

決 會 遇 到 的 困 難 表 示 關 注 。 政 府 當 局 在 2 0 0 2 年 3 月 進 行 諮 詢 時 ， 亦 收

到 類 似 意 見。至 於 香 港 中 華 廠 商 聯 合 會 建 議 設 立 監 察 機 制， 應 該 注 意 的

                                                      

4  見由 Xianchu Zhang和 Phi l ip Smar t合著的 Development o f  Reg ional  Confl ic t  o f  Laws:  
On the Arrangement of  Mutua l  Recogni t ion and Enforcement  of  Judgments in  Civi l  and  
Commerc ial  Matters be 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SAR 第 573頁及註 117，
《香港法律學刊》 553-584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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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 根 據 《 安 排 》第 十 八 條 規 定 ， 在《 安 排 》 執 行 過 程 中 遇 有 問 題 ， 由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和 政 府 當 局 協 商 解 決 5。  

2 6 .  條 例 草 案 通 過 後，政 府 當 局 會 繼 續 與 各 利 益 相 關 者 聯 繫，就 在 兩 個

司 法 管 轄 區 執 行 相 關 判 決 時 遇 到 的 問 題 和 困 難， 徵 詢 他 們 的 意 見， 並 會

盡 力 尋 求 解 決 問 題 的 方 法 。  

2 7 .  香 港 中 華 廠 商 聯 合 會 亦 表 示，《 安 排 》所 涵 蓋 的 管 轄 協 議，應 只 限

於 當 事 人 訂 立 的 正 式 書 面 協 議。條 例 草 案 第 3 ( 3 ) ( b )條 反 映《 安 排 》第 三

條 第 三 款 ， 訂 明 相 關 的 選 用 法 院 協 議 包 括 以 電 子 形 式 訂 立 或 證 明 的 協

議 。 訂 立 這 條 條 文 是 必 需 的 ，因 為 現 今 電 子 通 訊 十 分 普 及 ， 並 廣 為 商 業

交 易 所 採 用。條 例 草 案 第 3 ( 3 ) ( b )條 的 草 擬 方 式，與 聯 合 國 示 範 法 及 國 際

公 約 有 關 “書 面 ”的 規 定 相 似 6。  

 

I I I .  國際商會的意見國際商會的意見國際商會的意見國際商會的意見  

2 8 .  國 際 商 會 認 為，引 用 條 例 草 案 的 先 決 條 件，是 當 事 人 須 訂 有 選 用 法

院 協 議， 指 定 內 地 法 院 或 香 港 法 院 具 專 有 司 法 管 轄 權，但 這 做 法 在 商 業

合 約 中 並 不 常 見 。政 府 當 局 與 內 地 就《 安 排 》的 適 用 範 圍 經 過 長 時 間 磋

商 後 ， 才 把 這 項 條 件 納 入 《 安 排 》內 。 根 據 這 項 條 件 ，《 安 排 》 只 適 用

於 涉 及 當 事 人 訂 有 專 審 法 院 協 議 的 業 務 與 業 務 間 的 合 同 的 判 決。這 個 做

法 以《 海 牙 公 約 》為 藍 本；採 用 這 個 做 法，是 基 於 當 事 人 雙 方 可 以 (在 符

合 有 效 的 法 律 規 定 下 )自 由 決 定 在 何 處 解 決 爭 議。這 也 為 當 事 人 提 供 一 個

仲 裁 以 外 的 途 徑 ， 解 決 商 業 爭 議 。  

2 9 .  在 簽 署《 安 排 》之 前，政 府 當 局 曾 在 2 0 0 5  年 1 2  月 與 2 0 0 6  年 1  月

份 的 諮 詢 法 律 團 體 ， 並 通 知 他 們 有 關 與 訟 各 方 須 訂 有 選 用 專 審 法 院 協

議 。 自《 安 排 》簽 署 後 ， 政 府 當 局 亦 有 再 向 法 律 團 體 及 其 他 相 關 者 例 如

商 會 及 行 業 協 業 說 明 ， 選 用 專 審 法 院 協 議 是 援 用《 安 排 》， 以 及 在 另 一

法 域 申 請 執 行 判 決 的 先 決 條 件 。   

 

                                                      

5  見《安排》第十八條。  
6  例如《海牙法院選擇協議公約》第 43(c)( i i )條及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電子商
務示範法》第 6(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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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V .  王友金王友金王友金王友金 先生的意見先生的意見先生的意見先生的意見  

 

3 0 .  我們的首要目標，是確保中、英文本都能準確反映政策原意，而且兩個文本之間沒有實

際或觀感上的歧義。我們無意以法律條文的準確性為代價，以換取行文暢順。在草擬條例草案

時，就是以此作為目標，並且在確保法律條文準確之餘，也儘可能確保行文暢順。 

“ J u d g m e n t  d e b t o r ” 和和和和 “ j u d g m e n t  c r e d i t o r ” 的 中 文 譯 法的 中 文 譯 法的 中 文 譯 法的 中 文 譯 法  

3 1 .  對 於 “ j u d g m e n t  d e b t o r ”  “（ 判 定 債 務 人 ） ”， 及 “ j u d g m e n t  c r e d i t o r ”  

“（ 判 定 債 權 人 ）”的 中 文 譯 法 有 人 表 示 意 見。這 兩 個 中 文 譯 法 可 參 見《 英

漢 法 律 詞 典 》 (法 律 出 版 社 出 版 )和《 牛 津 法 律 大 詞 典 》 (光 明 日 報 出 版 社

出 版 )。 這 兩 個 詞 語 的 譯 法 ， 經 雙 語 法 例 諮 詢 委 員 會 考 慮 ， 並 於 1 9 9 5年

前 立 法 局 確 認《 婚 姻 訴 訟 規 則 》(第 1 7 9 章 附 屬 法 例 A )的 中 文 本 時 通 過 。

其 後 ， 香 港 法 例 中 的 其 他 條 文 亦 採 用 這 兩 個 中 文 譯 法 ，例 如《 高 等 法 院

條 例 》 (第 4 章 )、 《 婚 姻 法 律 程 序 與 財 產 條 例 》 (第 1 9 2 章 )、 《 外 地 判

決 (交 互 強 制 執 行 )條 例 》 (第 3 1 9 章 )、《 區 域 法 院 條 例 》 (第 3 3 6 章 )，以

及 《 結 算 及 交 收 系 統 條 例 》 (第 5 8 4 章 )。 政 府 當 局 認 為 ， 為 使 用 語 一 致

起 見 ， 現 有 的 中 文 譯 法 應 予 保 留 。  

 

V .  香港社區組織協香港社區組織協香港社區組織協香港社區組織協會會會會 的意見的意見的意見的意見  

3 2 .  香 港 社 區 組 織 協 會 建 議 條 例 草 案 應 只 適 用 於 內 地 中 級 人 民 法 院 或

以 上 級 別 的 人 民 法 院 作 出 的 判 決。 政 府 當 局 不 能 接 納 這 個 建 議， 因 為 這

個 建 議 與 《 安 排 》第 二 條 相 抵 觸 。 同 樣 地 ， 政 府 當 局 不 能 以 《 安 排 》 第

九 條 沒 有 述 明 的 情 形 為 理 由 ，拒 絕 執 行 內 地 判 決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倘 若

強 制 執 行 內 地 判 決 違 反 香 港 的 公 共 政 策 ， 這 已 構 成 條 例 草 案 第 1 8 條 所

指 可 申 請 將 判 決 的 登 記 作 廢 的 理 由 。  

 

律 政 司  

2 0 0 7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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